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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生导师”称谓，积极参与研究生课程教学、实践培养，

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和经费保障，确保足够的时间和精力

提供指导，按照学术规范要求培养合格的研究生。因年龄

问题不能继续招生时，须继续培养已招收的硕士生至其完

成学业。未经学院同意，具有招生资格但无正当理由连续 3

年拒绝招生，拒不承担硕士生教学培养任务时，经学院提

议可暂停其硕士生导师岗位资格；连续 5 年拒绝招生时可

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撤销其硕士生导师岗位资格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中所依据的相关文件如有修订，则

按修订后的相应条款执行；“以上”“以下”均指包含本

数；涉及年龄表述的“不超过”均不含本数；“近 4 年”

的时间范围为申请当年前一年的12月31日向前推四年至1

月 1 日。“实际可支配经费”统计日期为申请（核验）当

年前一年的 12 月 31 日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硕士生第一导师岗位资格选

聘。根据我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需要，第二导师岗

位资格聘任需符合以下条件，经申请人申请、学院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审核后，报学校学位办公室备案。

第二导师岗位资格聘任条件：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身体健康，年龄不超过55周岁。

2.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，了解和掌握国家、学校有关

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、法规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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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敬业精神。愿意为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事业做出努

力和贡献。

3.联合负责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，为研究生提供专

业实践条件，并协助第一导师做好研究生校外实践的管理

工作。

（二）聘任条件

在本行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，

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在大中型企业或地市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从事兽医

技术、兽医管理工作，并具有十年以上该领域工作经验。

2.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、中

级技术职称满三年。

3.在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等担任重要的

技术或管理职务。

4.在其他高校或研究单位从事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工

作，具有推广教授或推广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。

5.近五年，具有相当于地市级及以上单位主持鉴定的

科研成果1项；或获得地市级及以上科技奖1项；或获得国

家发明专利1项；或获得实用新型专利2项。

（三）聘任程序

1.申请者填写《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第二指导教师聘

任审批表》并附上职称证书复印件、任职证明材料及相关

成果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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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院每年定期开展第二导师的聘任工作，并将第二

导师名单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3.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。

4.通过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，由学院进

行制作、颁发聘书。

（四）第二导师职责要求

1.第二导师应协同指导研究生培养，参与研究生培养

计划制定，研究方向把关，并定期进行学术交流；提供实

践指导与资源支持；与校内导师进行写作，协调解决培养

过程中的问题，并参与研究生的考核评价。

2.如第二导师存在负面清单规定之一的，则撤销其第

二导师资格。

（五）评估

为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导师队伍水平，建

立具有自我约束能力的动态管理机制，可根据需要不定期

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进行评估，评估内容包括：

1.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协助做好研究生工作情况。

2.教学水平和指导研究生论文的水平。

3.研究生培养质量（研究生工作情况及用人单位对培

养质量的反馈）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兽医学院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，原办法废止。本办法中如有

与《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岗位资格选聘办法》相冲突

的内容，以学校的文件为准。


